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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5/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A4_A7_E5_c73_115142.htm 一、培养目标 培养

热爱伟大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掌握本学科

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从事科

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高级专

门人才。 二、培养类型 北京大学医学部将硕士研究生分为两

种类型：一类是攻读医学科学（理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

生目录中除“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以外的研究方向）

，以培养从事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理论研究人员为目标，侧

重于学术理论水平和实验研究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时授予

“医学科学”或“理学”学位；一类是医学专业学位（招生

目录中研究方向为“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以培养

高级临床医师、口腔医师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侧重于从事临

床医疗工作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时授予“临床医学（或口

腔医学）专业学位”。 三、报考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

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组织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1.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医

药卫生事业贡献力量，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考生的学历

（力）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

本科毕业生（一般应有学士学位）； （2）具有国家承认的

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一般应有学士学位）； （3）报

考攻读临床医学（或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方向为“临

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硕士研究生，只限参加全国高考



录取为本科全日制临床医学专业（中医除外）的毕业生；报

考专业应与所学专业相近或相关。 （4）获得国家承认的大

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

生当年9月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

可以报考医学科学（理学）硕士学位研究生，但不能报考“

硕博连读”研究生及临床医学（或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

究方向为“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硕士研究生。同时

还须具备以下条件：①修完本专业大学本科全部必修课程，

并提交进修学校提供的学习证明及成绩单；②报考专业与所

学专业及目前从事的专业相同或相近；③如取得复试资格，

复试时需加试两门业务课，加试科目在复试前通知。 （5）

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

学校不提供奖学金。 3.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 4.身体健康

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

（HBsAg ）者不能报考“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方向和

护理学专业研究生。 （二）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考医学

部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 1.符合报考条件（一）中第1，3，4

各项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连续工作4年或4年以上，业务

优秀，已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

，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

为本单位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入学后在学期间

的教育费用以及工资均由原单位支付。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

工作。 四、报名： 1.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

考条件，报考资格审查将在复试阶段进行。凡不符合报考条

件的考生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采取网

上报名提交报考信息方式。具体报名方式、时间、地点等事



宜请于九月下旬浏览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3.考生须如实

填写各项信息，凡有违背者一律取消入学资格。 5.报名费按

照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规定收取。 五、入学考试： 1.入学考试

分为初试和复试两部分。 2.初试时间及要求按照国家教育部

统一部署进行。 3.复试时间一般在3月底，具体说明如下： 我

部实行差额复试，在复试分数线基础上，由各学院（部）根

据差额复试的比例确定考生的复试资格。复试内容包括综合

素质、外语、专业知识和实验或临床技能的考核，形式为笔

试、口试和技能操作等，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综合分

析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等。 参加复试考生

需缴纳复试费，将按照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规定收取。 六、选

拔方式的说明 推荐免试：按教育部文件精神，在应届本科毕

业生（包括本校及外校）中选拔优秀学生，经面试后直接录

取。欢迎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与我校医学

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事宜。有意者

请自2006年9月起访问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主

页http://grs.pku.edu.cn/zs/zs_ss.html，查阅相关说明及招生专

业目录，下载申请表格。并于2006年9月25日之前，将经本人

所在学校教务处审核批复的全部申请材料，直接寄（或送）

交医学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过期者不再接受申请。经审核

后，医学部将尽快通知审核合格的申请人到医学部参加差额

复试。复试通过并同意接收的推荐免试生，须在国家规定的

报名时间内在报名点办理网上报名手续。 除接收推荐免试硕

士生外，经教育部批准，2007年我校医学部还将面向全国重

点大学，公开选拔部分能够获得母校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免试直接攻读我校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制五



年，不占用申请人所在母校的推荐免试名额；申请条件及办

法同上 全国统一考试：经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考试院部

署统一进行。考生报名、考试均在其所在地进行。 单独考试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医学部作为举行单独考试的招生单位

之一，考试科目均由医学部命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